
104年市政顧問會議討論案後續追蹤情形表

項目
案

由
討論事項

提案科室

（人）
主責科室 104年結論 目前辦理進度

討

論

事

項

１ 如何透過合作社模

式，培訓社區照顧

人才，提供服務給

社區長者及需要被

照顧的人，提請討

論。

人團科 人團科 本議題層面廣泛，涉及中央

與地方權責劃分。本府後續

將先釐清地方政府層級可努

力之範疇，並與中央積極溝

通，促使相關規則清楚明確，

以利此運作模式有所依循。

一、本局前於 104年、106年辦理

合作社研習時，已將勞動合作

社之社區經營理念以及本府推

動長照服務等相關議題納入研

習課程，期有更多勞動合作社

投入社區照顧服務工作。

二、另本局亦積極向冀籌設勞動合

作社之民眾說明長期照顧服務

法相關之規定，鼓勵其於章程

中增加長照業務項目，俾利提

高後續得申請辦理居家式或社

區式長照服務之可行性。自



項目
案

由
討論事項

提案科室

（人）
主責科室 104年結論 目前辦理進度

104 年 9 月迄今，本市共有 5

家合作社設立登記，其中 1家

為社區照護勞動合作社。

三、又本局前於 107 年 1 月 25 日

將勞動合作社之相關賦稅減免、

社員勞動權益保障等議題，函

請內政部、勞動部及財政部納

入政策規劃參考，惟迄今未獲

回應。

四、依衛生福利部 107年 5月 9日

公告之「照顧服務員訓練實施

計畫」，勞動合作社可先取得

長期照顧服務機構設立許可並



項目
案

由
討論事項

提案科室

（人）
主責科室 104年結論 目前辦理進度

經評鑑合格後，檢附相關資料

申請許可辦理照顧服務員訓練

課程。本局將適時提供合作社

諮詢，並輔導其辦理相關程序。

2 為提升民間團體對

老人活動據點方案

之辦理意願，提請

討論。

老福科 老福科
一、 本府今年 3月已著手將

臺北市各處之福利服務
據點結合GIS 系統，規
劃標示出捷運車程之時
間軸及各區服務族群人
數，以更為科學、邏輯
的方式分析日後福利服
務設施開設位置。

二、 面對未來高齡社會的環
境，本府將規劃針對臺
北市老人的需求端做評
估，並配合需求改變進
行動態調整。此外，本
市目前205個老人活動
據點中，將依序進行資
源盤點(如：里長、社區
發展協會)，以利後續規

一、107 年社區照顧關懷據點計有

392處據點(其中共餐據點352

處)，並於 107 年計畫明訂新

設立據點限制，以里內尚未有

據點之里別優先設立，以達資

源均布。

二、有關校園餘裕空間釋出，結合

社區照顧關懷據點部分，107

年計有 6處樂齡學堂，及1處



項目
案

由
討論事項

提案科室

（人）
主責科室 104年結論 目前辦理進度

畫政策型老人活動據點
之示範。

三、 關於校園餘裕空間釋出
一事，本府除將持續要
求教育局檢視與盤點資
源外，更參考顧問建議
將此議題提升至府級重
點專案層次，讓跨局處
整合功能具體發揮，使
閒置空間得以充分利用。

於瑠公國中內(利用假日時間辦

理據點活動，善用校園空間)。

3 因應人口老化，為

解決居家照顧服務

人力不足之問題。

老福科 老福科 有關照顧人力之薪資補貼方

式及規範細節將會參考顧問

建議進行研議。另本府目前

已朝向重新設置無障礙推動

委員會方向進行，希望藉此

使各福利措施更貼近使用者

需求。

本市從 105年起推行居家服務人力

留任實驗計畫，包含補助單位以月

薪聘僱照顧服務員、相關人力開發

津貼。另以委託方案形式推行產學

合作機制，期待納入更多照顧科系

學生投入居服產業，提升居家服務

人力質與量。



項目
案

由
討論事項

提案科室

（人）
主責科室 104年結論 目前辦理進度

顧

問

提

案

交

流

事

項

１ 敬請及早整合社政

及衛政資源，規劃

出臺北市失智症社

區照護網。               

伊佳奇 老福科 本府將持續整合社政及衛政

資源，規劃社區照護網，以

符合市民期待。

本市自105年起補助建構社區失智

服務網，辦理以下服務：設立社區

失智症服務諮詢窗口、建立社區失

智服務志工團隊、辦理失智相關教

育訓練、結合各據點進行社區宣導

及初篩，轉介疑似失智症個案至健

康中心提供個管服務、建立區域型

失智症資源地圖及網絡、培力所在

行政區內據點提供類日照服務、辦

理非藥物治療團體及家屬團體、辦

理互助家庭服務(可視服務量能，選

擇規劃辦理)。並持續藉由每季長期

照顧委員會失智症網絡小組與本府



項目
案

由
討論事項

提案科室

（人）
主責科室 104年結論 目前辦理進度

衛生局、本市失智症共同照護中心

共同研商失智症社區照護。

２ 因應人口老化，訂

定獎勵辦法、有效

結合資源，以解決

服務、活動場地之

不足，並解決居家

照顧人力之不足。

白秀雄 老福科 同討論事項之案由二、案由

三結論。

本市從 105年起推行居家服務人力

留任實驗計畫，包含補助單位以月

薪聘僱照顧服務員、相關人力開發

津貼。另以委託方案形式推行產學

合作機制，期待納入更多照顧科系

學生投入居服產業，提升居家服務

人力質與量。

３ 建議設置社區中央

廚房，整合老人送

餐，身心障礙者送

餐以及學校營養午

曹愛蘭 老福科 同討論事項案由二，將針對

臺北市老人需求端做評估，

以符合目標族群需求。

本市目前有 21 家老人送餐單位，

預計107年下半年納入失能身心障

礙者送餐對象，考量目前單位餐食

來源充足、並皆要求提供檢體以確



項目
案

由
討論事項

提案科室

（人）
主責科室 104年結論 目前辦理進度

餐資源，以提升送

餐品質。            

保餐食安全及學校營養午餐有寒暑

假不供應等因素，暫不與學校合作

營養送餐。

４ 福利服務中心不必

依行政區域設置，

應以交通方便，福

利使用者容易到達

為考量。

曹愛蘭 老福科 同討論事項案由二結論。 本市老人服務中心服務以個案管理

為主，課程活動為輔，考量服務可

近性，將持續於社區中佈建社區照

顧關懷據點。

５ [2015臺北藝穗節]

活動場地未考量身

心障礙市民參與之

需求，臺北市政府

主辦之活動非但未

陳明里 身障科 此議題在今（104）年 8 月

27日身權小組會議已討論過，

日後市府承辦相關活動將格

外警慎，避免侵犯身心障礙

者權益。

為保障身心障礙者社會參與權益，

本府規範各局處辦理活動皆需填寫

「兒童、身心障礙及行動不便者特

殊安排之服務照顧」，針對交通、

場地、身心障礙服務等項目進行審



項目
案

由
討論事項

提案科室

（人）
主責科室 104年結論 目前辦理進度

要求提供無障礙場

地，竟然在官方網

站公告【注意事

項】寫到：[由於場

地限制(在地下室且

無電梯)，因此不建

議輪椅使用者前往

觀賞，不便之處敬

請見諒。]顯然違反

身心障礙者權益保

障法，以及我國簽

署之國際身心障礙

者權利公約事項。

查，避免此類情事再次發生。



項目
案

由
討論事項

提案科室

（人）
主責科室 104年結論 目前辦理進度

６ 懇請增加身障成人

服務機構數量及補

助委託單位應有且

足夠的執行費用案。

                     

林正俠 身障科 有關設施空間的解決會盡量

與各局處商討。另因區域特

性，臺北市身障者之經費補

助已高過其他縣市，對於補

助限度將再研議評估。

一、本局配合都發局於各行政區公

宅之規劃，爭取多處空間設置

身障機構、身障社區日間作業

設施、社區居住等設施，以使

各行政區之身障者能就近獲得

服務。

二、補助委託單位之經費情形，分

述如下：

(一)機構部分專服費主要依社家署

規定辦理。另，訓練活動費、

設施設備更新修繕、維護費等

多項補助係由機構依需求每年

提出申請。公辦民營機構，服



項目
案

由
討論事項

提案科室

（人）
主責科室 104年結論 目前辦理進度

務場地由本局無償提供，且期

待公辦民營機構仍能依據市有

財產委託經營管理自治條例之

精神自負盈虧。

(二)方案服務部分之委辦經費，皆

依據本府共同性經費標準編列

(含專服費、行政管理費、大樓

公攤費、固定設施設備更新修

繕費等項目)。另，是類服務之

契約亦明訂「受託單位執行本

方案所需經費超過本局委託經

費部分，由受託 單 位自行籌

措」。故本局提供委辦經費之



項目
案

由
討論事項

提案科室

（人）
主責科室 104年結論 目前辦理進度

餘，不足處由受託單位支應。

(三)另針對入住身心障礙福利機構

之住民提供日間照顧及住宿式

照顧費用補助。

７
身 心障礙者符合無

法減輕或恢復之疾

病障礙 類 別者，身

心障礙證明逕予核

發之方式與具體說

明案。

林正俠 身障科 簡化身心障礙證明流程將再

適時向中央反應。另有關本

局提供之服務會配合相關宣

導，盡最大之努力，讓效益

為市民所享。

一、有關身心障礙者權益保障法第

14條所規定無法減輕或恢復者，

衛生福利部業於 103 年 10 月

15日修正公布身心障礙者鑑定

作業辦法附表三身心障礙無法

減輕或恢復之基準判定，並自

101年7月11日施行。

二、本局考量持永久效期身障手冊

者，若經醫師判定屬前述法規



項目
案

由
討論事項

提案科室

（人）
主責科室 104年結論 目前辦理進度

範定障礙類別屬無法減輕或恢

復者，若每 5年進行換證恐造

成民眾困擾，且需耗費大量行

政成本及人力，故業於 104年

11 月 13 日、105 年 3 月 24

日兩度正式函文衛生福利部，

建議修正身心障礙者權益保障

法第 14條，增列障礙類別屬

中央主管機關規定無法減輕或

恢復，無須重新鑑定者，其身

心障礙證明屬永久有效，惟每

五年應由直轄市、縣(市)政府

進行需求評估。



項目
案

由
討論事項

提案科室

（人）
主責科室 104年結論 目前辦理進度

８ 青少年對於都市多

元空間的需求，應

是一種普及性的福

利與權益，而非僅

只針對弱勢青少年

提供福利服務輸送

據點。依據聯合國

兒童權利公約，締

約國應尊重促進兒

童充分參加文化和

藝術生活的權利，

並應鼓勵提供從事

文化，藝術、娛樂

葉大華 兒少科 後續將與教育局、財政局協

調，併同討論事項案由二結

論 (將此議案提升至府級討論，

以增加閒置空間使用效益) 辦

理。

為提供專屬本市兒少進行休閒娛樂，

文化活動等開放空間，爰本局自

105年起全台首創設置「兒童少年

活動小站」，並鼓勵民間團體設計

多元豐富之團體活動或友善空間，

藉以創造更貼近兒少興趣與需求之

服務內容，俾提升本市兒少身心發

展及自主活動等相關權益。以下為

本局105年迄今「兒童少年活動小

站」辦理情形：105 年在文山區設

置 2處小站，中正區1處小站，總

共服務兒少 3,774 人次；106 年在

大同區、中正區、大安區、文山區



項目
案

由
討論事項

提案科室

（人）
主責科室 104年結論 目前辦理進度

和休閒活動的適當

和均等的機會。這

裡的機會指的不僅

只是參與活動機會

的提供，也包括適

當空間的提供，如

提供展演或文化藝

術交流及公共討論

的場地。建議活化

適宜的閒置空間，

並透過預算支持租

金、人事及業務費，

支持民間團體發展

及南港區等5區各設置 1處小站，

總共服務兒少 11,623 人次；107

年 1至 4月分別在大同區設置 2處

小站，以及在南港區、文山區、大

安區、中正區、內湖區、北投區各

設置 1處小站，目前業已服務兒少

4,911人次。



項目
案

由
討論事項

提案科室

（人）
主責科室 104年結論 目前辦理進度

具特色之青少年公

民會館或文化藝術

交流展演空間。

９ 請社會局就報載市

政府在周副市長主

持下，未來考慮引

進社會企業從事社

會福利一案，說明

未來規劃方向。

胡宜庭 企劃科 目前尚在摸索階段，預計 10

月下旬舉辦相關論壇，廣邀

團體共同討論。

本府社會企業推動策略係市政白皮

書計畫項目之一，由社會局、產發

局、勞動局共同推動，社會局推動

策略為「社福社企雙軌並行」，執

行方向及成果如下：

一、公益團體創立社會企業：社會

局積極結合民間社福團體設置

各類型社會福利場館，其中將

近有 9成係委託 NPO型社會

企業辦理。



項目
案

由
討論事項

提案科室

（人）
主責科室 104年結論 目前辦理進度

二、結合專業團隊發展社區創新策

略：社會局104年辦理「營造

福利社區實踐在地互助」及

「整合性社區服務計畫」，邀

請社區鄰里組織加入社區社會

服務工作，結合民間團體與社

會企業組成專業團隊，協助社

區盤點資源。

三、規劃銀髮樂活行減輕照顧者負

擔：社會局委託多扶旅行社，

規劃以失能或失智長者為主體

的「銀髮樂活行」一日輕旅行

企劃專案，並全額支付(中)低



項目
案

由
討論事項

提案科室

（人）
主責科室 104年結論 目前辦理進度

收入戶參與者出遊團費，106

年辦理 22梯次，服務長者及

陪伴者總計共314人次。

四、結合民間團體提升災害救助效

能：社會局鑑於104年南港復

興航空難，與台灣行動車創業

發展協會（胖卡協會）簽署備

忘錄，由協會提供胖卡車至救

災現場供應熱食給搜救人員與

災民，形成與民間攜手發揮救

災之典範。

10 臺北市多處預計都

更之後會產生社會

胡宜庭 企劃科 公共住宅目前府方規劃 4 年

內興建 2萬戶。現階段確定

一、本局105年度透過公民審議方

式，貫徹本府「開放政府」及



項目
案

由
討論事項

提案科室

（人）
主責科室 104年結論 目前辦理進度

住宅，將有一定比

例的社會住宅交由

社會局規劃，請說

明未來規劃方向。

公共住宅之 30%將分配給特

定族群。相關行政細節將與

都發局進行研議後，再進一

步與相關團體討論。

「公民參與」原則，底定本市

公共住宅特殊身分戶入住方案，

其中 10%比例提供低收入戶

（經濟弱勢），採抽籤制；

20%提供予身障、老人、單親、

身障者、家暴受害者、隔代教

養等不易在社區中租屋者（身

分弱勢），採評點制，將申請

者個別成員情形（如年齡、獨

居、失能等）及家庭狀態（如

中低收入戶、隔代教養家戶

等）併同計分，從「家庭」為

核心概念出發，保障弱勢族群



項目
案

由
討論事項

提案科室

（人）
主責科室 104年結論 目前辦理進度

家戶。

二、本府公共住宅 30%特殊身分戶

入住機制於106年初大龍峒公

宅首度適用，共 14戶保障戶

入住；107 年 1月招租之健康

公宅亦適用該入住機制，共有

152戶特殊身分保障戶，其中

入住家戶多具有身障及老人身

分，符合公民審議機制保障不

易在外租屋族群目的。未來新

招租之公宅基地皆適用此機制，

實踐「混居」原則。

11 建請強化社會福利 白秀雄 企劃科 市府與社會福利相關之重要 一、本委員會由市長兼任主席使議



項目
案

由
討論事項

提案科室

（人）
主責科室 104年結論 目前辦理進度

委員會，以發揮協

調配合功能。

議題，均透過社會福利委員

會進行溝通與整合。正如前

面關於校園餘裕空間的討論，

亦已由此平台進行列管與溝

通。後續本府希望於 2個月

內另行邀請相關局處，針對

閒置空間之使用進行討論，

以期開啟校地重劃之先機，

順利社福工作推展。

案更具執行力，且府內代表因

集結本府社福相關之 7個局處

會(民政局、教育局、社會局、

勞動局、警察局、衛生局、原

住民族事務委員會)薦派主任秘

書職務以上人員兼任，搭配由

副市長兼任副主任委員，讓議

案能快速形成共識，落實跨局

處的協調及綿密合作。

二、另本委員會針對校園餘裕空間

議題，業於市政顧問會議(104

年 8月)後一個月內召開之104

年 9月 8日本會第 9屆第 1次



項目
案

由
討論事項

提案科室

（人）
主責科室 104年結論 目前辦理進度

會議，經市長裁示決議由財政

局主責之「本府各機關學校經

管閒 置建 物處理情形研商會

議」之平台機制進行後續管考。


